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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联动”机制+“多元化”监督+“全社会”参与

汕头 38 宗黑臭水体整治均达到长制久清

汕头市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

面对黑臭水体整治起步晚、数量多、整治难度大的棘手难

题，汕头市采取强力措施全速推进整治工作，市人大常委会积

极发挥职能作用，将黑臭水体整治列为水污染防治监督重中之

重，探索出“双联动”机制+“多元化”监督+“全社会”参

与的模式，深入监督、持续监督，全市用一年时间扭转黑臭水

体整治滞后形势，使后进变先进，变案例为范例。截止 2020

年底，全市 38宗城市黑臭水体均完成整治，全部通过第三方

“初见成效”及“长制久清”评估，并经“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

监管平台”审核认定达到“长制久清”。目前，汕头正全力创建

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。

一、构建“双联动”机制形成强大引力，以“等不得”的

决心全速推进整治

黑臭水体整治是中央环保督察、水污染防治攻坚的重点内

容，也是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，事关城市文明形象和人居

环境。2015 年，汕头市开始开展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工

作，2018年底上报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14宗，2019年再次摸

查增报 24宗，总数达 38宗，总长约 113公里，位居全省第三。

面对整治工作落后局面，汕头市高度重视，市委将黑臭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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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整治作为重要督查内容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落实。市

政府认真查摆问题，积极落实整改，全速推进整治工作。市人

大常委会和市政协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进一步加大对黑臭水体

整治工作的监督和视察力度，形成党委督办、政府整治、人大

监督、政协视察的“四套班子联动机制”。在此基础上，市人大

常委会深化“三级人大联动监督机制”，组织市、区、镇三级人

大和三级人大代表开展黑臭水体整治专项监督，通过媒体平台

曝光存在问题，提出意见建议，督促推动整治工作。在 “双联

动”机制（“四套班子联动机制”和“三级人大联动监督机制”）

的强力保障支撑下，汕头市 38宗黑臭水体整治全速推进。

二、开展“多元化”监督注入不息动力，以“松不得”的

韧劲持续抓好整治

（一）创新监督方式，不断深化“联动监督”。2020 年 3

月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印发了《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督工作计

划》，推动各级人大积极发挥职能作用，创新监督方式，助推

整治工作深入开展。市人大常委会实行“曝光式”监督，2020

年以来先后组织 9次检查、视察或调研督办活动，组织媒体在

报纸、电视台曝光存在问题，认真反馈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

促进相关部门进行整改；金平区人大实行“全天候”监督，结合

办理代表议案，组织 15名责任心强的市、区人大代表，对月

浦“大排渠”和“主排渠”等 2宗黑臭水体开展历时 2个月的驻点

监督活动，共进行 15场次视察活动，提交调研报告 10份，发

现问题 37项；龙湖区人大实行“抓重点”监督，把监督“雨污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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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”工程推进情况作为黑臭水体整治的重要抓手，通过组织代

表暗访检查、就近巡河等形式，推动把好“源头截污”关；澄海

区人大实行“常态化”监督，坚持每月下旬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检

查，围绕政府报送的整治情况和存在问题开展监督，区城管局

每月向区人大报送进度，区人大每月向市人大报告整治情况。

今年 4月份，为进一步发挥市、区（县)、镇（街）三级人大

联动监督作用，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《关于在我市生态环境领

域深化三级人大联动监督的工作方案》，对各级人大监督黑臭

水体整治等污染防治工作做出新部署、提出新要求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大力实施“刚性监督”。2020 年 4

月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黑臭水体整治专题询问会，针对整治工

作存在的“思想认识不到位、整治进度滞后、水体水质不稳、

管网建设滞后、河长制落实不到位”等问题，对市、区政府及

有关部门开展专题询问，直指问题症结，督促推动突出问题的

解决。2020 年 8 月，龙湖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专题询问会，对

辖区内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进行询问，并就黑臭水体“底泥”治理

难题，专门邀请环保专家在会上进行讲解。通过市、区两级人

大联动开展专题询问，切实增强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

担当意识，取得了良好社会反响，有力推动了黑臭水体整治工

作。

（三）发挥代表作用，持续开展“民意监督”。一是组织三

级人大代表开展监督，2020 年 4 月，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市、

区、镇三级人大代表对黑臭水体整治等工作开展视察，听取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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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使监督工作更加顺应民心、体

现民意。二是依托代表联络站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，推动

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，倾听群众意见，反映群众诉求，着力

推动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。三是创新代表活动的形式，在以往

集中视察的基础上，加入代表小组活动方式，即各级人大代表

分散组成代表小组，各代表小组各自选取监督内容和形式，有

的走访群众听取民意，有的就近巡河发现问题，有的检查设施

建设推进情况。代表活动从大规模向小规模有序转变，代表自

主性和参与度大大提升，呈现出“灵活、分散、小型、高效”

的新特点，切实提高了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（四）办好代表议案，深入开展“专题监督”。2020 年 6

月，市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，市人大代表提出了《关于进

一步推进黑臭水体整治的议案》，作为大会二号议案，交市政

府提出办理方案。市人大常委会认真组织督办工作，多次组织

相关区和镇（街）人大开展联动监督检查，征求代表意见建议，

指出整治存在问题，提出办理工作要求，促使市政府多次修改、

完善议案办理方案，得到了提议案代表的肯定，并经市人大常

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。此外，金平、龙湖、澄海等区

人大常委会均将黑臭水体整治列为本年度议案，同步开展督办

工作，市区两级联动督办议案，有力推动了各级各部门整治工

作。

三、动员“全社会”参与凝聚最大合力，以“慢不得”的

紧迫感携手推进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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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出治污攻坚倡议，携手助推整治工作。2020年 4

月，汕头各级人大向人大代表发出《携手治污攻坚，共建美丽

汕头》的倡议书，号召人大代表为我市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

战积极发挥作用，作出应有贡献。代表们纷纷响应号召，积极

参与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等污染防治工作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基

本被采纳。如 2020年 5月，金平区人大代表在驻点监督月浦“大

排渠”和“主排渠”时，发现 50号沉井因顶管作业原因，周边水

泥路面下沉出现淘空，威胁周边居民和过往车辆的人车安全，

直接联系要求施工方立即对塌方处进行紧急填石灌浆处理并

现场督促实施，消除安全死角和盲区，得到了市、区人大的肯

定和群众的认可，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。此外，人大代表中

的企业家自觉带头履行治污主体责任，将环保诚信理念贯穿于

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，积极推进清洁生产，发展循环经济，

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，影响、带动周边企业共同加入，

参与打造“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”企业，部分企业家代表以

个人身份担任“民间河长”，共同参与到巡河等系列活动中，取

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（二）发挥媒体监督作用，推动问题落实整改。汕头市各

级人大十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，在组织开展黑臭水体整治监

督活动中，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人大监督的目的、意义、内

容、进展及实际效果，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及严格执法守法

的先进典型，对严重违法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跟踪报道，对一

些社会关注、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集中、系列的报道。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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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2020年 8月，市人大在检查龙湖区黄厝围沟整治情况时，

发现水体整治成效仍不稳定，位于水体西侧的绿化带公园存在

绿化管养不到位、市政设施失管等现象，部分设施破损较为严

重，沟边防护栏成片老化破损，存在安全隐患，电视台对此进

行曝光和跟踪报道，促使有关部门迅速落实整改，收获良好社

会反响。

（三）引导群众参与治污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汕头市各

级人大通过各种渠道，大力宣传黑臭水体整治等污染防治工作

的意义，引导群众支持各项环保工程建设，积极反映身边的污

染问题，为人大监督工作提供问题导向，逐渐形成了群众参与

监督、共同治污的良好社会氛围。如 2020年下半年，部分群

众多次反映东海岸新城新津片区内河涌污染及龙湖区新乡关

水闸排污问题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对此高度重视，提出具体督

办要求，环境资源工委认真发挥监督职能作用，多次开展暗访，

实地察看河沟现场，了解沿岸民情民意，同时组织开展检查督

办，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单位情况汇报，督促有关单位查找原

因，制定整治措施，有力推动了污染问题的整改。

下阶段，汕头市各级人大将重点围绕巩固整治成果和建立

长效机制，持续加大联动监督力度，助推做好全国城市黑臭水

体治理示范城市迎检工作，确保顺利通过示范考核，向全市人

民交出满意答卷。


